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發言人制度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加強對外資訊發佈，即時處理與本公司有關訊息，建立本公司之良好形象，

確保股東權益，提高資訊正確性，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範圍

適用本公司所有對外資訊發布。

三、權責

(一)總經理室：蒐集公司相關重要新聞及資訊。
(二)財務處：彙總股東反應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且負責公告申報各重大訊息。

四、內容

(一)發言人之設立
1.本公司須設立對外發言人一名，代理發言人一名。
2.對外所有資訊皆由發言人發布，發言人請假或出差時由代理發言人負責
發言。

(二)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資格
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須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或能協調各部門

提供相關資料，並能單獨代表公司對外發言。

(三)發言程序
1.公司對外所有發言，財務數據部份由財務處擬稿彙總，送交權責主管審
查後，轉交發言人發言。

2.發言人收到公告稿或新聞稿後於適當時機或依規定公告時限內發布訊
息。

3.財務處負責彙總處理股東建議、疑義及糾紛事項，並由發言人統一發言。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1.統一發言程序，要求管理階層與員工涉及財務業務機密，不得擅自任意
散布訊息。

2.資訊之公布或澄清，應由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負責處理，發言內容
應以本公司授權範圍為限。

3.面對外界詢問時，統一由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負責處理，以避免誤
導股東及投資大眾產生錯誤期待或造成相關公司股價波動等情事。

(五)罰則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應追究失職人員責任或採取適當法律措施：

1.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之內容超過本公司授權範圍者或違
反本規範規定。

2.公司相關人員擅自對外發布資訊或違反本規範規定。

五、訂定及修訂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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